
考選部 公告 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月24日 

發文字號：選高二字第1071400045號 

 

主旨：公告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修正「環境衛生學」1科目及新增

「材料科學導論」等11科目命題大綱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配合考試院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

第二條附表一及第四條附表三（新增材料工程及化學安全類科部

分），高考三級考試技術類科命題大綱修正如下： 

(一)修正適用考試類科之科目：「環境衛生學」1科目。 

(二)新增命題大綱之科目：「材料科學導論」、「材料科學與工程」、

「材料性質」、「材料熱力學」、「物理冶金」、「材料分析」、

「毒理學（含環境毒理）」、「環境化學（含分析化學）」、「環

境微生物學」、「化學品健康風險評估溝通與管理（含相關法

規）」、「化學品災害風險評估溝通與管理（含相關法規）」等

11科目。 

二、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相當特種考試三等考試應試科目命

題大綱適用考試類科一覽表」一併配合修正。 

三、本次修正及新增之12科目命題大綱自公告日開始適用，前揭一覽表

及命題大綱詳細內容，請參見考選部全球資訊網（網址：

http://www.moex.gov.tw）首頁/應考人專區/命題大綱/公務人員

考試部分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項下。 

四、表列之應試科目命題大綱內容為各該相關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，惟

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，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。 
 

部長 蔡宗珍 


